一季度城镇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检查考评标准
	考评内容
	分值
	扣    分    标    准

	行
道

树

修 

剪
	树　形
整齐度
	３0
	100
	树木冠形、线条不够美观协调，扣1-5分；同一路段同一树种分枝点高度、树高不够协调一致，扣1-5分。

	
	修剪
技术
	5０
	
	根据树木的树龄、生长习性、树型等特点，不能做到有针对性地修剪，扣1-5分；树干与树冠高度比例不够适当，树冠体量控制不够合理，两树之间树枝交叉矛盾，扣1-5分；剪、锯口不够平滑，较大剪、锯口未作保护处理，扣1-5分。

	
	枯残枝
	１０
	
	有明显枯死枝、伤残枝、病虫枝，扣1-5分。

	
	安全
措施
	１０
	
	修剪安全防范措施不当，扣1-5分；树木枝杈阻挡交通视线，树木与建筑、供电及其他附属设施等矛盾处理不妥当，扣1-5分。

	花
灌

木

修 

剪
	花灌木造型
	30
	100
	单株栽植、同一种类（品种）多株丛植灌木空间骨架不够丰满匀称，扣1-5分；多种类（品种）栽植的灌木丛各种类（品种）间关系不够协调，扣1-5分；造型灌木外型轮廓不够清晰，扣1-5分。·

	
	修剪技术
	50
	
	根据灌木的树龄、生长习性、树型等特点，不能做到有针对性地修剪，扣1-5分；修剪方法不够合理，扣1-5分；剪、锯口不够平滑，较大剪、锯口未作保护处理，扣1-5分。

	
	枯残枝
	10
	
	有明显枯死枝、伤残枝、病虫枝；有过密萌蘖枝和破坏树形的萌生枝、内向枝和徒长枝，扣1-5分。

	
	修剪时间
	10
	
	修剪时段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修剪时段不合理，扣3-5分。

	防寒防盐
	100
	防寒设施、挡盐板有破损或倒伏，发现1处扣1分。

	绿地保洁
	100
	沿途绿地卫生不整洁，有白色污染、树挂等，发现1处扣1分

	综合评价
	优秀：91—100分；良好：81—90分；合格：71—80分；不合格：70分以下。

	备注
	综合评价采取100分制，其中行道树修剪占40%、花灌木修剪占20%、防寒挡盐设施管理占20%、绿地环境卫生占20%。


二季度城镇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检查考评标准

	考评内容
	分值 
	扣    分    标    准

	职能作用
发挥
	检查指导
	50
	100
	无检查方案或计划，扣３0分；方案、计划操作性不强，扣2-10分；有检查无通报，扣2-10分；

	
	业务培训
	50
	
	无培训方案或计划，扣３0分；无培训人员名册、无培训影像资料，扣5-20分。

	绿地养护管理
	景观
效果
	绿地完整性
	10
	100
	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下，扣1-3分；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上，扣4-10分。

	
	
	覆盖率
	10
	
	裸露部分在10%以下，扣1-3分；裸露部分在10%以上，扣4-10分。

	
	
	节约性
	5
	
	基本做到使用材料合理，华而不实，扣1-2分；有浪费现象，扣3-5分。

	
	
	服务性
	5
	
	基本满足，扣1-2分；不能满足，扣3-5分。

	
	
	乔灌草比例
	3
	
	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不合理，扣3分。

	
	
	种类搭配
	3
	
	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不合理，扣3分。

	
	
	生态效益
	4
	
	基本发挥生态效益扣1-2分；体现生态效益差扣3-4分。

	
	植物管护
	生长势
	10
	
	树木、花卉长势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，扣1-3分；长势很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：扣4-10分。

	
	
	病虫害
	10
	
	病虫害20%以内，扣1-3分；病虫害超过20%，扣4-10分。

	
	
	修剪
	10
	
	树木修剪不及时、不合理，花后修剪不及时（针对不同种类），干枝、死杈较明显，草坪地被修剪不整齐，扣1-3分；树木不进行定型修剪，（针对不同种类）干枝、死杈多，草坪地被很不整齐，扣4-10分。

	
	
	缺株
	10
	
	树木、花卉缺株5%以下，扣1-2分；草坪地被覆盖度80-90%，扣1-2分； 树木、花卉缺株5%以上，扣3分；草坪地被覆盖度70-80%，扣3分。

	
	
	生产垃圾
	5
	
	有生产垃圾，每处扣0.5分。

	
	
	排灌
	5
	
	排水基本流畅，植株、草坪草基本有轻微失水萎蔫现象，扣1-2分；排水不流畅，植株、草坪草有明显萎蔫现象，扣3-5分。

	
	绿地设施
	10
	
	设施存在问题，按损坏程度，扣1-5分。

	暗查问题整改
	100
	问题整改不及时，扣5分；问题整改标准不高，扣10分；问题未整改，扣100分。

	综合评价
	优秀：91—100分；良好：81—90分；合格：71—80分；不合格：70分以下。

	备    注
	综合评价采取100分制，其中职能作用发挥占20%、城镇绿地养护管理占60%、暗查问题整改占20%。


四季度城镇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检查考评标准

	考评内容
	分值 
	扣  分  标  准

	暗查问题整改
	100
	问题整改不及时，扣5分；问题整改标准不高，扣10分；问题未整改，扣100分。

	绿地环境卫生
	100
	沿途绿地卫生不整洁，有白色污染、树挂等，发现1处扣1分。

	等
级

绿

地

养

护

管

理
	整体
景观

效果
	绿地完整性
	10
	100
	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下，扣1-3分；违章建筑或废弃设施面积占绿地总面积10%以上，扣4-10分。

	
	
	覆盖率
	10
	
	裸露部分在10%以下，扣1-3分；裸露部分在10%以上，扣4-10分。

	
	
	节约性
	5
	
	基本做到使用材料合理，华而不实，扣1-2分；有浪费现象，扣3-5分。

	
	
	服务性
	5
	
	基本满足，扣1-2分；不能满足，扣3-5分。

	
	
	乔灌草比例
	3
	
	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不合理，扣3分。

	
	
	种类搭配
	3
	
	基本合理，扣1-2分；不合理，扣3分。

	
	
	生态效益
	4
	
	基本发挥生态效益扣1-2分；体现生态效益差扣3-4分。

	
	植物
管护
	生长势
	10
	
	树木、花卉长势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，扣1-3分；长势很差，草坪地被有明显杂草：扣4-10分。

	
	
	病虫害
	10
	
	病虫害20%以内，扣1-3分；病虫害超过20%，扣4-10分。

	
	
	修剪
	10
	
	树木修剪不及时、不合理，花后修剪不及时（针对不同种类），干枝、死杈较明显，草坪地被修剪不整齐，扣1-3分；树木不进行定型修剪，（针对不同种类）干枝、死杈多，草坪地被很不整齐，扣4-10分。

	
	
	缺株
	10
	
	树木、花卉缺株5%以下，扣1-2分；草坪地被覆盖度80-90%，扣1-2分； 树木、花卉缺株5%以上，扣3分；草坪地被覆盖度70-80%，扣3分。

	
	
	生产垃圾
	5
	
	有生产垃圾，每处扣0.5分。

	
	
	排灌
	5
	
	排水基本流畅，植株、草坪草基本有轻微失水萎蔫现象，扣1-2分；排水不流畅，植株、草坪草有明显萎蔫现象，扣3-5分。

	
	绿地设施
	10
	
	设施存在问题，按损坏程度，扣1-5分。

	综合评价
	优秀：91—100分；良好：81—90分；合格：71—80分；不合格：70分以下。

	备    注
	综合评价采取100分制，其中城镇绿地养护管理占60%、暗查问题整改占20%、绿地环境卫生占20%。


